
主板 中小企业板 创业板 科创板

交易制度

交易方式
竞价交易、大宗交易、盘后固定价格交易（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定价申报进行撮
合，并以当日收盘价成交的交易方式）

涨跌幅限制 ■ 日涨跌幅20%。                  ■ 上市前5个交易日不受此限制。

融资融券标
的股票的条
件、要求

自上市首日起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

异常波动认定 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较基准指数偏离值累计达到±30%

每股手数
限价申报：单笔申报数量应当不小于200股，且不超过10万股。
市价申报：单笔申报数量应当不小于200股，且不超过5万股。
卖出时，余额不足200股的部分，应当一次性申报卖出。

新股申购数量
1.T-2日(含)前20个交易日日均必须至少持有1万元非限售A股市值才可申购新股。融资融
券账户的市值也算在内，但深圳市场持仓市值不算。
2.每5000元市值可申购500股，不足5000元的部分不计入申购额度。

交易日:周一至周五(法定节日除外)
■集合竞价：9:15 - 9:25       ■连续竞价：9:30 -- 11:30    13:00 -- 15:00
■收盘集合竞价：14:57-15:00
■大宗交易：申报时间为每个交易日9:30至11:30、13:00至15:30

盘后固定价格交易 （信用交易不支持盘后固定价格交易 ）
交易时间：每个交易日15:05-15:30（当日 15:00 仍处于停牌状态的股票不进行盘后固
定价格交易）
申报时间：■ 每个交易日9:30-11:30、13:00-15:30
■ 开市期间停牌的，停牌期间可以继续申报，已接受的申报参加当日该股票复牌后的盘
后固定价格交易。
■ 当日15:00仍处于停牌状态的，交易所交易主机后续不再接受收    盘定价申报，当
日已接受的收盘定价申报无效。
■ 接受申报的时间内，未成交的申报可以撤销。撤销指令经交易所交易主机确认方为有
效。

1.T-2日(含)前20个交易日日均必须至少持有1万元非限售A股市值才可 申购新股，
上海、深圳分开单独计算。
2.上海每持有1万元市值可申购1000股，深圳每持有5000元市值可申购500股

交易日:周一至周五(法定节日除外)
集合竞价：9:15 -- 9:25
连续竞价：9:30 -- 11:30    13:00 -- 15:00
收盘集合竞价：14:57--15:00
大宗交易：交易所交易日的15:00-15:30时间内受理大宗交易申报。

交易时间
（申报时

间）

科创板与主板、中小板、创业板交易制度对比

T+1

竞价交易、大宗交易

■ 日涨跌幅10%。                 ■ ST股票交易日涨跌幅限制5%。

一、在交易所上市交易超过3个月；
二、融资买入标的股票的流通股本不少于1亿股或流通市值不低于5亿元，融券卖出
标的股票的流通股本不少于2亿股或流通市值不低于8亿元；
三、股东人数不少于4000人；
四、在最近3个月内没有出现下列情形之一：
1.日均换手率低于基准指数日均换手率的15%，且日均成交金额小于5000万元；
2.日均涨跌幅平均值与基准指数涨跌幅平均值的偏离值超过4%；
3.波动幅度达到基准指数波动幅度的5倍以上。
五、股票发行公司已完成股权分置改革；
六、股票交易未被交易所实施风险警示；
七、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±20%

限价申报：单笔申报数量应当不小于100股，且不超过100万股。
卖出时，余额不足100股的部分，应当一次性申报卖出。


